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運用財產於應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可項目申請表

	財團法人
名稱
	
	捐助性質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民間捐助財團法人

	聯絡人
	
	電話
	

	1. 申請項目
	❶□配合政府政策，而設立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或擔任有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
❷□促進與財團法人設立目的捐助章程所定業務相關之產業發展，而設立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或擔任有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
❸□投資無擔保公司債或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股票ETF）額度超過法定計算額度百分之五，未達百分之二十。

	2. 投資內容及理由請填寫本表基本資料及第1項至第7項

	(1)請依前項勾選項目簡要說明：





(2)申請項目❶、❷者填寫
是否經過董事會特別決議(請註明投資計畫書頁碼)：
□是     □否


	3. 投資金額
	新臺幣元(請註明投資計畫書頁碼)：

	4. 上一會計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淨值
	新臺幣元(請註明投資計畫書頁碼)：

	5. 不得動支額度
	依捐助性質擇一填寫(新臺幣元)：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設置條例所訂創立基金：
□民間捐助財團法人之設立基金財產總額：

	6. 可投資總額
	申請項目❸者填寫(新臺幣元)：

備註：可投資總額以財團法人上一會計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淨值扣除前項不得動支額度之數額之百分之二十

	7. 是否訂定內部投資評估、決策及停損之機制，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本會備查
	□是(請註明投資計畫書頁碼)：
□否(併同本次申請備查)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用印：
	日期：

	8. 形式審查檢核項目
	1. □敘明投資項目。
2. □檢附董事會特別決議(申請項目❶、❷者)。
3. □敘明投資金額。
4. □檢附上一會計年度資產負債表。
5. □未動支最低總額。
6. □訂定內部投資評估、決策及停損機制，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本會備查，或併同本次申請備查。
審查意見：

承辦單位：
承辦人：



	9. 是否同意申請項目及投資金額
	□同意          □不同意(針對申請項目❶、❷者審查)
審查意見：



承辦單位：
承辦人：



	10. 是否同意投資金額
	□同意          □不同意(針對申請項目❸者審查)
審查意見：



承辦單位：
承辦人：




填表說明及注意事項：
1.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3年10月23日科會綜字第1130073489B號公告「全國性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規定，科技事務財團法人運用財產於應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可項目如下：
(1) 依公告第2點第1款投資項目，屬配合政府政策，或促進與財團法人設立目的捐助章程所定業務相關之產業發展，而設立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或擔任有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其投資計畫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應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
(2) 依公告第2點第3款或第3款投資項目者，投資額度之計算，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上一會計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淨值扣除第3點第1款最低總額後之數額，若投資金額超過該數額百分之五，應敘明理由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報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許可，並以百分之二十為限。
2. 本表基本資料及第1項至第7項由申請人填寫，第8項由本會綜合規劃處或前瞻應用處填寫，第9項至第10項由本會相關業務處填寫。
3. 申請人檢附之各項佐證資料請併入投資計畫書，並編排頁碼，連同投資計畫書一起裝訂。
4. 請確保所提交之資料真實、完整並符合規定要求。



全國性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
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

	1、 本規定依據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訂定之。

	2、 全國性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其項目如下：
（1） 配合政府政策，或促進與財團法人設立目的捐助章程所定業務相關之產業發展，而設立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或擔任有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其投資計畫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稱本會）核定者。
（2） 發行機構經中華信用評等公司評定之長期信用評等達BBB+等級以上，或經其他國際知名信用評等公司評定相當等級以上之無擔保公司債。
（3） 國內發行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股票ETF），且投資時該基金前三年配息，換算平均每年殖利率達百分之二以上者。

	3、 全國性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依前點規定所為之投資，其額度如下：
（1）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不得動支其設置條例所訂創立基金，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不得動支本會所定設立捐助財產之最低總額。
（2） 依前點第一款所列項目投資，其投資計畫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報本會許可者，於其許可投資額度內辦理。
（3） 依前點第二款及第三款可投資項目之額度，分別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上一會計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淨值扣除第一款創立基金或最低總額後數額之百分之五為限。但財團法人如有特殊原因，經敘明理由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報請本會許可者，其投資總額以財團法人上一會計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淨值扣除第一款創立基金或最低總額後數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4、 全國性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依第二點規定所為之投資，應先訂定內部投資評估、決策及停損之機制，並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本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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